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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技术援助活动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 

 铭记与技术援助有关的事项应当主要由缔约方会议来处理； 

 (a) 决定依照《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
第 32 条第 3 款和议事

规则第 2 条第 2 款设立一个由一名主席团成员担任主席的不限成员名额的临时
工作组，就缔约方会议执行其技术援助方面的任务向其提出建议和提供援助； 

 (b) 请秘书处继续为评价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所遇到的挑战而发展信息基
础，为此可以利用秘书处根据缔约国和签署国对秘书处向其发出的调查表的答

复中提供的资料拟订的关于公约及其议定书执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各国的技术

援助请求以及过去提供援助所取得的经验教训； 

 (c)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临时工作组应履行以下职责： 

 ㈠ 审查技术援助需要，以便根据秘书处建立的信息基础协助缔约方会
议； 

 ㈡ 根据缔约方会议核准的多年期方案及其指示就优先事项提供指导； 

 ㈢ 酌情并在界于做到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关联合国、各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在公约及其议定书所涵盖的领域中的技术援助项目和优先事项的信息； 

 ㈣ 促进调动潜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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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请秘书处根据不限成员名额临时工作组所提供的指导制定针对所确定
的需要的项目，同时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不同的法律制度，视情况而

定； 

 (e)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临时工作组应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举行会
议，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至少应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之前举行一次闭会期

间会议。缔约方会议应在其 2008 年第四届会议上就不限成员名额临时工作组作
出一项决定[，届时应进行一次全面审查以确定处理技术援助问题的最有效方
式]； 

 (f) 请秘书处协助不限成员名额临时工作组履行其职责。 

 


